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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鑫承诺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2017年11月1日，深圳市鑫承诺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了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《关于公司2017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股

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，现就认购事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 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

(一) 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: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2013年12月30日发布的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第八

条的规定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，公司现有股东在同

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。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

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

数量上限的乘积。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公司在《公司章程》中对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权没有特殊规定，

故公司现有股东均已签署承诺声明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

先认购权，且不会在审议本次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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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当日）前转让股份。 

(二) 在册股东的认定: 

在册股东指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10月

27日，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

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。 

(三) 在册股东缴款安排 

不适用 

二、 股票发行投资者的认购情况 

根据《2017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》，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

为3.10元/股，发行数量不超过460万股（含460万股），募集资

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26万元（含1426万元）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名单及认购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
股票发行

对象 

拟认购数

量（股） 

拟认购

单价（元

/股） 

拟认购金额

（元） 

拟认购

方式 

与公司或在册

股东的关联关

系 

1 丁玉清 1,955,000 3.10 6,060,500 现金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、董事

长、总经理；公司

股东鑫承诺投资

实际控制人 

2 叶明武 1,955,000 3.10 6,060,500 现金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、董事；

公司股东金承诺

投资、金顶投资实

际控制人 

3 张远东 690,000 3.10 2,139,000 现金 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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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控制人、董事、

副总经理 

合计 4,600,000 - 14,260,000 - - 

除上述拟发行认购对象外，其他认购对象认购股份无效。 

三、 新增投资者认购程序 

(一)缴款的时间安排 

1、缴款起始日：2017年11月7日（含当日） 

2、缴款截止日：2017年11月15日（含当日） 

(二)认购程序: 

1、2017年11月15日18点前，认购人将认购资金汇入公司本次募

集资金专项账户。 

2、截至2017年11月15日18点，认购资金未足额到账的，视为放

弃认购。 

3、认购人将认购资金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当日，应将汇

款底单复印件传真至公司或者扫描后发邮件送至黄戬，同时电话

确认。联系电话：0755-81769988，公司传真：0755-27507856，

电子邮箱：328089986@qq.com。 

(三) 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： 

    公司确认认购人的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，通知认购人股份认

购成功。注意：汇款时，收款人户名、账号应严格按照以上信息

填写。汇款金额必须以认购人意向认购协议所需的认购资金为准，

请勿多汇或少汇资金。法人股东汇款人账号、户名应为认购人本

公司，汇款用途填写“鑫承诺投资款”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37 

(四)其他相关事项 

1、公司的工作时间为每个工作日的8:30-18:00。截止2017年11

月15日18点，认购资金未到账将视为放弃认购。 

2、认购资金必须以股份认购人为汇款人，并汇入公司本次股票

发行指定账户。在汇款单备注栏中注明股份认购，汇款相关手续

费由认购人自理，不得在认购资金内扣除。 

3、对于认购方在股份认购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，公司将通过

电话与认购方及时联络，以保证认购的顺利完成；对于因认购方

联系电话无法联系而引起的各种责任或问题将由认购方自行承

担。 

4、对于在2017年11月15日18点之前收到认购方的汇款底单，但

未在2017年11月15日18点前收到银行出具的认购方汇款到账入

账单，公司将与银行、认购方确认未能及时到账的原因，并尽快

解决出现的问题。 

四、 缴款账户 

户名：深圳市鑫承诺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井支行 

账号：338120100100075299 

五、 联系方式 

(一) 联系人姓名：黄戬  

(二) 电话：0755-81769988 

(三) 传真：0755-275078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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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联系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步涌同富裕工业园A-5地

块B7栋 

 

深圳市鑫承诺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11月2日 

 


